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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易科罰金之罪，如因被告身體、教育、職業或家庭等關係執行顯有因

難時，被告及檢察官均有聲請易科之權，本院院字第一三五六號解釋有

案，法院自可於此時依法為適當之諭知。

釋字第一四五號解釋（65.4.30.）

【解釋文】

本院院字第二○三三號解釋，所謂多數人，係包括特定之多數人

在內，至其人數應視立法意旨及實際情形已否達於公然之程度而定。應

予補充釋明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本院院字第二○三三號解釋，既謂「刑法分則中公然二字之意義，

祇以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況為已足」，則自不以實際上

果已共見共聞為必要，但必在事實上有與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

或共聞之狀況方足認為達於公然之程度。所謂多數人係包括特定之多

數人在內，此觀於該號解釋及當時聲請解釋之原呈甚明。至特定多數

人之計算，以各罪成立之要件不同，罪質亦異，自應視其立法意旨及實

際情形已否達於公然之程度而定。本院上開解釋，應予補充釋明。

釋字第一四六號解釋（65.7.23.）

【解釋文】

刑事判決確定後，發見該案件認定犯罪事實與所採用證據顯屬不

符，自屬審判違背法令，得提起非常上訴；如具有再審原因者，仍可依

再審程序聲請再審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刑事判決確定後，發見該案件認定犯罪事實與其所採用之證據顯

屬不符，如係文字誤寫，而不影響於全案情節與判決之本旨者，得依本

院釋字第四十三號解釋予以更正外，均屬審判違背法令，得提起非常上

訴，由非常上訴審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五條第二項準用第三百九十




